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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沙溪制药未完成业绩承诺及有关业绩补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3月28日，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沙溪制药未完成业绩承诺及有关业绩补偿的

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业绩补偿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12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广东沙溪制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20,500 万元收购新昌元金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元金健

康”或“转让方一”）持有的沙溪制药 99%股权及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京新控股”或“转让方二”）持有的沙溪制药 1%的股权。同日，公司（受让方）与

元金健康（转让方一）、京新控股（转让方二）、沙溪制药（目标公司）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目标公司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经审计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630

万元、2110万元和 2420万元，累计不低于 616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如目标公

司 2021 年、2022年、2023年累计实现净利润低于前述累计承诺净利润，则转让方

应对受让方予以补偿。该事项业经公司 2021 年 12月 30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广东沙溪制药有限公司

2021年度至2023年度盈利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ZA10480

号）（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报告》”），沙溪制药 2021年度至 2023年度实际实现净利

润 6054.44 万元，与承诺的净利润 6160万元相差 105.56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98.29%。 

二、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原因  

近两年药材价格普遍上涨，部分药材如连翘、金银花等翻倍上涨，且水电、天

然气等能源费用持续上涨，造成生产成本较预期有较大上升，沙溪制药积极推进精

益生产管理降低原材料成本上升对利润造成的影响；同时为实现中药业务的持续快

速发展，沙溪制药在研发上推进现有产品二次开发，营销上成立品牌营销队伍，积

极布局增长潜力较大的第二终端、第三终端市场，不断加大研发和市场投入。通过

研产销的有效协同，沙溪制药 2021-2023年三年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4.63亿元、净利

润 6054.44 万元，年复合增长约 18%。虽然经营业绩实现了持续增长，但最终与原

承诺业绩略有差距，仍未能完成承诺。 

三、业绩补偿情况及后续安排 

根据沙溪制药 2021-2023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情况，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相关

条款的约定，应补偿现金金额=（2021 年至 2023 年累积承诺净利润数－2021 年至

2023年累积实际净利润数）/2021年至 2023 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目标公司作价=

（6160-6054.44）÷6160×20500=351.30万元。其中： 

元金健康=351.30*99%=347.79万元 

京新控股=351.30*1%=3.51万元 

因元金健康已于 2022年 12月注销，其补偿义务协商后由原合伙人按合伙协议

之本金和利润分配条款规定承担。具体补偿金额如下表： 

序号 合伙人名称 业绩补偿金额（万元） 

1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1.29 

2 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1.29 

3 浙江浙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6.17 

4 浙江元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9.04 

合计 347.79 

综上，扣减公司自我补偿部分，本次业绩补偿金额合计 240.01万元，分别为京

新控股 114.80万元，浙江浙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6.17万元，浙江元金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89.04万元。 

关联董事吕钢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已回避表决。 

公司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且《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的 10日内通知相关方



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督促其在 2024年 4月底前完成现金补偿义务，切实维护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业绩承诺补偿方案的实施将有利于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业绩承诺补偿事项不会对公司 2023 年度损益产生

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控制权、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沙溪制药未完成承诺的业绩补偿事项符合实际情况及业绩补偿承

诺的约定，有利于保障公司利益，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

该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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